
學務處 113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增能培力方案」方案說明 

 

一、 目的： 

為精進並培育經濟不利學生拔尖優秀人才，具備終身學習能力，由學生自主規

劃學習計畫，並經專業教師輔導，提升專業知識與多元就業能力。 

二、 申請資格： 

(一) 申請 113 年度學務處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1〔經濟不利學生〕資格認證通過； 

(二) 且學制年級符合下述其中一種身分者：五專四年級、四技一至三年級、二技 

三年級、四技或二技應屆畢業生並續讀本校研究所者、碩士班一年級。 

三、 申請方式： 

(一) 參與資格: 

1.審查方式分為書面審查及申請資格審查，需均通過才符合錄取資格。 

2.本次申請採有意願報名者，先行繳交申請資料進行書面資料審查，俟 113

年度學務處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1〔經濟不利學生〕資格認證公告開放申

請認證後，再依相關規定申請資格認證。 

(二) 繳交資料(電子檔):  

1.計畫申請表(附件 1)、 

2.教師指導同意書(附件 2)、 

3.培力計畫表(內容限打字，須手寫簽名)(附件 3)。 



4.應屆畢業生並續讀本校研究所者須上傳研究所錄取通知書；若為本校學 

  生已報名本校研究所考試者請參照【六、注意事項】第二點提供相關資 

  料。 

(三) 收件時間:113 年 02月 21日(三)上午 10點至 03月 06日(三)下午 17點。 

(四) 繳件網址: https://forms.gle/zTfZSmriScdwPAar9 

四、 方案名額:正取 35名，錄取名單依計畫書審查總成績依序排列至錄取名額為 

         止，其後則為候補之【遞補順序名單】。 

五、 方案內容： 

(一)符合資格學生自行媒合指導教師，繳交計畫申請表(附件 1)、教師指導同意 

    書(附件 2)、學習計畫表進行申請(附件 3)。 

(二) 學生於 113年 4月至 11月(含暑假)共計 8個月依據計畫內容執行，計畫包 

    含近程、中程、計畫目標及每月進度甘特圖，執行計畫期間每月可得新臺 

    幣 8,000 元獎勵金。 

1.計畫說明: 

   (1)計畫類型為專題、實驗、研發等，計畫目標不含①當學期課程學分專 

      題、②證照考試、③語言考試、④個人語言能力提升、⑤已獲補助專 

      題主題。 

(2)參與方案之研究成果須為可公開性、具體性、可參與成果展展示，讀 

   書心得彙整非屬研究成果。 



2.計劃書撰寫說明請參照線上影片說明(部分細節已調整，以公告表單為 

  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eeHbH0dDc 

(三) 期限內參與由學務處舉辦(認列)之多元增能培力輔導課程 1場。 

(四) 每月繳交教師指導規劃表考核，審核通過即核發該月獎勵金，並於計畫執 

    行第四個月進行期中考核，期中考核前須參與 1場高教深耕認列多元增能 

    培力輔導課程，未完成活動者，或任一階段/月份審核未通過者，不核發該 

         月獎勵金並取消後續參與資格。 

(五) 期中、期末考核將由學生與教師共同進行，期中考核「不佳」者撰寫計畫 

    改善表，考核「劣」者將不予核發當月獎勵金並取消後續參與資格；期末 

考核為「不佳」、「劣」者，將不列入明年度計畫審核名單。 

(六) 須參加期末成果展，未參與成果展視同未完成該階段規定，當月獎勵金僅 

核發半額；成果展屬計畫階段之一，不列入認列多元增能培力輔導課程。 

(七) 計畫參與學生於執行計畫期間每月需與指導教師有至多 3小時輔導時間(形 

    式不拘)，將提供指導教師鐘點費用(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標 

    準，校內教師鐘點費新臺幣 1,000 元/時/人)。 

六、 注意事項 

(一) 俟 112-2學期學雜費減免財稅中心查調結果出爐後，確認未獲學雜費減免 

    資格者，將因〔經濟不利學生〕資格認證被取消而喪失本方案錄取資格。 

(二) 不可同時報名「課業學習方案」，錄取或執行中途退出後亦不可再參與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eeHbH0dDc


    業學習方案。 

(三) 以本校學生報考本校研究所身分之申請者，於研究所考試結果公告前須提 

    供考試相關證明作為申請依據；錄取方案後須提供研究所錄取證明文件， 

      若未錄取本校研究所將取消其參與方案資格。 

(四) 參與此方案所認列之高教深耕認列多元增能培力輔導課程不得重複於申請 

    其他高教深耕附錄方案使用。 

(五) 每位教師至多指導 2名學生為原則，題目不可相同。依當年度預算及審查 

    結果排序核定，年度預算有餘，且學生媒合與研究專業相符之指導教師有 

    困難時，至多可增額 1名。 


